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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边州人民政府关于  

促进延边足球发展的意见 

延州政发〔2015〕3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委办局：  

  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延边足球发展，明确要求省

有关部门及延边州“积极推动足球改革、创新体制，建立各方协调

配合、社会参与推进的发展体系。并在政策、资金和人才培养等方

面关心支持，推动延边足球成为我省体育事业发展的亮点和民族团

结、边疆繁荣稳定的名片”。为更好地落实省委、省政府指示精

神，促进延边足球可持续发展，提升延边足球整体发展水平，现提

出以下意见：  

  一、加强工作汇报衔接，推动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政策  

  加强与省财政厅、发改委、教育厅、体育局、国资委等部门的

汇报衔接，推动落实省政府各项支持政策，具体包括：落实扶持延

边职业足球发展资金；在省级统筹的体彩公益金中安排延边足球发

展专项资金，用以加强延边足球基础设施建设、社会足球普及、校

园足球推广以及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的培养；推动延边足球体制机

制创新；落实以体教结合为主要内容的各项教育扶持政策，畅通青

少年足球后备力量培养渠道；加快以足球为主的体育产业发展，推

动足球基础建设。  

  二、加强对足球工作的领导，形成良好的足球发展社会氛围和

足球文化  



  州及县市政府建立部门参与、多方协作的组织领导协调工作机

制，系统规划延边足球发展，及时研究解决足球发展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同时，大力宣传足球运动的社会价值和多元功能，推

动形成具有延边特色的足球文化，为延边足球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

氛围。  

  三、突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形成延边足球人才辈出新机制  

  探索“体教融合”培养新模式，集中优质教育、体育资源，开

展优秀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培养试点。各县（市）按照人均每年 2

元的标准确定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培养专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

充分利用国家、省相关政策，5年内完成校园足球场地建设任务，

争取进入全国校园足球重点布局城市行列。全州校园足球布局学校

达到 100 所，公办青少年业余足球学校达到 8所。根据《吉林省大

中小学校体育教练员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管理实施办法》，配置中小

学校及体校足球教练。建立完善青少年足球专业教练员培养使用机

制，聘请国内外专家系统规划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工作，切实强

化青少年足球教练培训，提高青少年足球教练队伍的整体执教水

平。集中延边大学等高等院校和职业教育资源，建立密切的合作关

系，畅通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培养渠道。每年调剂专门资金用于足

球重点中小学校教练员继续培训和训练补助、竞赛补助。按照国家

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政策规定，确定专项用于青少年足球后备力量

培养公益金使用比例。  

  四、积极推动社会足球发展，夯实足球发展的群众基础  

  继续完善足球社会组织建设，各县（市）均要成立独立法人的

足球协会，统筹组织本区域内社会业余足球活动和社团组织建设。

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足球社会组织，不设定注册资本限制，夯实社

会足球发展的群众基础。每年举办延边州足球文化季活动，期间举

行全州年度足球大会，组织各类足球比赛，并表彰奖励对延边足球

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五、确立延边足球竞赛体系，创建系列精品赛事  

  设立“州长杯”中国足球会员协会青少年足球赛、延边业余足

球会员联赛、州青少年校园足球训练营等品牌赛事。建立健全校园

联赛、城市联赛、企业联赛、行业联赛、社区联赛、职业及高端商

业赛事等多元社会竞赛体系。扩大足球对外交流，面向东北亚培育



传统的足球品牌赛事。设立青少年对外交流足球训练营、足球夏令

营。  

  六、加强足球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足球发展环境  

  积极支持足球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面向公众

开放的足球场地，鼓励充分利用城市城镇闲置、废弃土地建设经营

各类足球场地，对建设经营足球场地的经营者给予政策扶持。鼓励

开发商在城市集中住宅小区建设 5人制笼式足球场，场地建成后交

由社区管理，面向社区青少年、足球爱好者开放。各县（市）要按

人口比例建设面向公众开放的足球场地，人口在 20万人以下的城市

需建设 2块以上标准足球场和 4块以上 5人制足球场；人口在 20万

人以上的城市需建设 4块以上标准足球场和 8块以上 5人制足球

场。公共足球场地维护经费应纳入财政预算。  

  七、动员全州各方面力量，大力支持职业足球的发展    

  在省委、省政府扶持延边足球发展的基础上，完善支持职业足

球发展的连续性资金保障措施。州及各县（市）政府继续按原确定

额度支持职业足球发展，保障资金由州财政统筹管理、及时拨付，

保证职业足球的正常运转。按照主场在延边、前置域名为延边、球

员以延边本地球员为主的原则，探索引进域内外有实力的企业，开

展入股、参与经营、提供赞助等多种形式的合作，激发职业足球发

展活力。  

   

   

   

   

                  延边州人民政府 

                 2015 年 2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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